附件1
非总部内贸企业落户奖励项目申请表
金额单位：万元
	一、企业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注册资本
	

	注册地址
	
	成立时间
	

	企业类别
	□批发业   □零售业  □住宿业  □餐饮业

	法定代表人
	
	邮箱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二、企业入统当年主要经济指标（入统当年指纳入月报统计的年度）

	2022年主营业务收入
	
	首次报送统计月度报表具体时间
	 

	三、申请奖励项目

	申请奖励
年度
	2022年度
	申请奖励类别
	□批发业落户奖
□零售业落户奖
□住宿餐饮业落户奖
	申请奖励金额
	

	政策享受
情况
	企业是否享受南沙新区（自贸片区）“1+1+10”以外的区级政策
□是（简述情况                                 ）；
□否

	申请人承诺：
    1.本企业承诺没有通过与已在本区注册经营的企业之间以转移业务或营业收入等方式提高营业收入；
    2.本企业所申报内容及提供材料真实、准确，如不属实，愿承担法律责任。
   
经办人签字：             法人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签字或签章：
                                企业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2
承诺书
对                      （公司名称/项目名称）申报广州南沙新区（自贸片区）促进商贸业发展扶持办法第 三 条第    款的有关事宜，我单位郑重承诺：
一、对提交的广州南沙新区（自贸片区）促进商贸业发展扶持项目的各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有效性负责，复印件与原件是一致的。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或提供任何虚假材料，愿意承担一切法律后果，并同意有关部门记录入相关的企业征信体系中。
二、若申报项目获得广州南沙新区（自贸片区）促进商贸业发展专项扶持，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做好项目实施、财政资金使用管理工作，保证财政资金专款专用、专账核算，按规定做好财务处理工作。对扶持资金使用情况，随时接受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如有挪用、截留资金和项目未能按期完成的，接受有关部门的处理，并将已划拨的财政资金归还国库。
三、承诺在享受本政策扶持后，10年内不迁出我区、不改变在我区的纳税义务、不减少注册资本。

    二○   年  月   日
   
申请单位（盖章）      申请单位法人代表（签名或签章）

附件3

关于查询税收数据情况的授权书

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南沙区税务局：
因申请非总部内贸企业落户奖励政策，我公司 XXXXXX公司，现授权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商务局核查我公司在贵单位的税收数据信息，同意将我公司税收数据信息提供给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商务局。
授权时效：2021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



                        XXXX公司（加盖公章）
                         2023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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